







市总工党发〔2021〕12号


中共西安市总工会党组
关于持续深入开展违规收送
礼金礼品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市总机关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各直属单位：
根据市纪委监委驻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关于持续深入开展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驻市人大纪监函〔2021〕18号）的要求，巩固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成果，坚决做好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反馈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的整改落实，深入贯彻省委和市委工作要求，强化监督，完善机制，促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结合工会工作实际，现将有关要求强调如下：
一、整治重点
本次专项整治在市总工会系统内党员干部、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中开展，主要整治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红包”、礼品、消费卡、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等礼品礼金。结合工作实际，此次重点整治以下六方面问题：一是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网购、快递、提货券等形式“隔空操作”，违规收送电子礼品卡、礼品册、纪念币、购物卡、加油卡等礼品礼金。二是下级单位向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奖金补贴、劳务费、酬谢金等名义送礼金，或以“专家评审费”“专家劳务费”“交通补贴费”等名义变相送礼金。三是以办公用品、会议培训、外出考察等名义虚增开支套取资金违规送礼；变相使用下属企业资金或把费用向下属企业转嫁，用于违规送礼。四是借婚丧喜庆、建房乔迁、子女参军升学、生日祝寿等事宜利用微信红包等方式收受礼金；以非公职人员亲戚、朋友等名义异地操办以上事宜，只收礼金不办酒席。五是避开端午、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假期和建房乔迁、子女参军升学、生日祝寿等关键节点，错峰收送礼品礼金。六是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干部职务上的影响收受礼品礼金；向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
二、提高认识
持续深入开展礼品礼金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任务，机关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各直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以上率下，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带动一级，做到修身慎行、清廉自守。
三、工作要求
1．要加强宣传教育。利用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将专项整治工作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加强修养、崇德尚廉、自重自省、秉公用权。要有重点地开展警示教育、重温纪律规定和通报典型案例等工作，不断加强教育的针对性、管理的经常性、监督的有效性。
2．要紧盯端午、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假期，对违规收送礼金问题早提醒严防范、强监督严惩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管出习惯、成风化俗。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监督，核实报告报备情况。持续深入开展礼品礼金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任务，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3．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党员干部和所有公职人员要逐条对照《违规收送礼金礼品问题自查报告表》所列内容认真进行自查，并填写《拒绝收送礼金公开承诺书》。
4．要按时按要求报送自查资料。各部门、各单位将党员领导干部自查报告表（附件1）及承诺书（附件2）纸质版于4月13日（星期二）前送机关党委报备。
5．各部门、各单位定期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分别于4月13日前形成阶段性成果报告，6月15日和12月15日前形成半年和年度报告，报送机关纪委。
联系人：张璐
联系电话：87221602



中共西安市总工会党组
2021年4月12日






附件1

违规收送礼金礼品问题自查报告表
姓名：                     单位（部门）：                              职务：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填写是或否）
	问题情形及整改措施
(自查存在违规收送礼金礼品问题的填写)

	1
	是否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网购、快递、提货券等形式“隔空操作”，违规收送电子礼品卡、礼品册、纪念币、购物卡、加油卡等礼品礼金。
	
	

	2
	是否以个人或单位名义向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奖金补贴、劳务费、酬谢金等名义送礼金，或以“专家评审费”“专家劳务费”“交通补贴费”等名义变相送礼金。
	
	

	3
	是否以办公用品、会议培训、外出考察等名义虚增开支套取资金违规送礼；变相使用下属企业资金或把费用向下属企业转嫁，用于违规送礼。
	
	

	4
	是否借婚丧喜庆、建房乔迁、子女参军升学、生日祝寿等事宜利用“微信红包”等方式收受礼金；以非公职人员亲戚、朋友等名义异地操办以上事宜，只收礼金不办酒席。
	
	

	5
	是否避开端午、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假期和建房乔迁、子女参军升学、生日祝寿等关键节点，错峰收送礼品礼金。
	
	

	6
	是否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干部职务上的影响收受礼品礼金；向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
	
	


本人签名：                                              填报日期：

附件2

拒绝收送礼金礼品公开承诺书
年   月   日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承 诺
内 容
	我谨遵廉洁从政各项规定，敬畏法纪，从严自律，决不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红包礼金和名贵礼品，现郑重承诺如下：
1.决不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网购、快递、提货券等形式“隔空操作”，违规收送电子礼品卡、礼品册、纪念币、购物卡、加油卡等礼品礼金。
2.决不以任何名义向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奖金补贴、劳务费、酬谢金等名义送礼金，或以“专家评审费”“专家劳务费”“交通补贴费”等名义变相送礼金。
3. 决不以办公用品、会议培训、外出考察等名义虚增开支套取资金违规送礼；变相使用下属企业资金或把费用向下属企业转嫁，用于违规送礼。
4.决不借婚丧喜庆、建房乔迁、子女参军升学、生日祝寿等事宜利用微信红包等方式收受礼金；以非公职人员亲戚、朋友等名义异地操办以上事宜，只收礼金不办酒席。
5.决不采用避开端午、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假期和建房乔迁、子女参军升学、生日祝寿等关键节点的方式，错峰收送礼品礼金。
6.决不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干部职务上的影响收受礼品礼金；决不向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
以上承诺，请组织、群众和社会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严肃处理。
承诺人（签名）：

	监诺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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